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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
要約。

戰略重組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及上市規
則第13.09(2)(a)條刊發本公告。

戰略重組

董事會宣佈，於2015年12月8日，本公司接到中冶集團公司通知，國資
委已於2015年12月8日批准中冶集團公司與中國五礦實施戰略重組，據
此，中冶集團整體進入中國五礦，而本公司將因此成為戰略重組後的
中國五礦旗下的上市附屬公司。中冶集團作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國
資委作為本公司的最終控制人未發生變化。

除非獲得中國證監會以及香港證監會的豁免，否則戰略重組根據中國
相關要求及收購守則可能導致對本公司股份的全面要約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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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礦已告知本公司其將 (i)向香港證監會尋求不會觸發強制性全面
要約收購義務的確認或向香港證監會申請收購守則規則 26.1條註釋 6

項下之豁免其強制性全面要約收購本公司股票（其及與其一致行動人
士已持有的或將會持有的除外）的義務；並 (ii)向中國證監會尋求豁免
其強制性全面要約收購本公司股票的義務。本公司亦獲悉，截至本公
告日期，中國五礦尚未向香港證監會或中國證監會提交申請，但其會
儘快提出申請。

本公司將根據收購守則及╱或上市規則的要求適時就戰略重組的進展
作進一步公告。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H股已由2015年8月20日上午9時正起在香港聯
交所暫停買賣，並因有待本公司刊發本公告而由2015年8月26日起繼續
暫停買賣。本公司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本公司H股於2015年12月9日上
午9時正起恢復買賣。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及上市規則
第13.09(2)(a)條刊發本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8月20日及2015年8月25日之公告。如該等公
告所述，本公司H股已由2015年8月20日上午9時正起在香港聯交所暫停買
賣，並且由於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冶集團公司（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
本的約64.18%）正在籌劃可能對本公司股價產生影響的重大事項，而該等
事項構成本公司之內幕消息，因此本公司H股已於2015年8月26日起繼續
暫停買賣，以待本公司刊發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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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重組

董事會宣佈，於2015年12月8日，本公司接到中冶集團公司通知，按照黨
中央及國務院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以及國資國企改革的總體要
求，國資委已於2015年12月8日批准中冶集團公司與中國五礦實施戰略重
組，據此，中冶集團整體進入中國五礦，而本公司將因此成為戰略重組
後的中國五礦旗下的上市附屬公司。中冶集團作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國資委作為本公司的最終控制人未發生變化。

中國五礦是在中國設立的國有獨資企業，由國資委直接控制，是一家以
金屬與礦產業務為核心業務，以貿易為基礎，以資源為依託，科工貿一
體、上下游延伸的綜合性企業集團。

中冶集團公司與中國五礦實施戰略重組，致力於打造世界一流金屬與礦
產企業集團，以做國家資源安全的保障者、產業升級的創新者、流通轉
型的驅動者為戰略定位，是中央企業做優做強做大的需要，將大幅增強
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和國際影響力、控制力。

本公司擁有並運營中冶集團97%的核心資產，是我國冶金建設的「國家
隊」、基本建設的主力軍、新興產業的領跑者，具有成功的企業轉型升級
經驗、強大的科研創新能力、長富久安的持續發展後勁。戰略重組對本
公司集中全力進一步做強世界第一冶金建設運營服務「國家隊」和國家基
本建設主力軍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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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重組有利於本公司以獨佔鰲頭的核心技術、無可替代的冶金全產業
鏈整合優勢、持續不斷的革新創新能力，承擔起引領中國冶金向更高水
平發展的國家責任，並積極踐行「走出去」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在國
際產能與裝備製造合作以及國際工程承包領域實現新的突破，大力提升
海外業務比重。有利於本公司充分發揮公司4項綜合甲級設計資質和23

項特級施工資質強大的工程建設能力，集中力量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城
市綜合管廊、節能環保、特色主題公園、高端房建等「四梁八柱」產業主營
業務。有利於本公司激發16個國家級科技創新平台和53000多名工程技術
人員的創新活力，借力產融結合，積極拓展智慧城市、海綿城市、美麗鄉
村建設，拓展先進製造與3D打印，互聯網+等新興業務。

除非獲得中國證監會以及香港證監會的豁免，否則戰略重組根據中國相
關要求及收購守則可能導致對本公司股份的全面要約收購。

中國五礦已告知本公司其將 (i)向香港證監會尋求不會觸發強制性全面要
約收購義務的確認或向香港證監會申請收購守則規則26.1條註釋6項下之
豁免其強制性全面要約收購本公司股票（其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持有
的或將會持有的除外）的義務；並 (ii)向中國證監會尋求豁免其強制性全
面要約收購本公司股票的義務。本公司亦獲悉，截至本公告日期，中國
五礦尚未向香港證監會或中國證監會提交申請，但其會儘快提出申請。

本公司將根據收購守則及╱或上市規則的要求適時就戰略重組的進展作
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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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H股已由2015年8月20日上午9時正起在香港聯交
所暫停買賣，並因有待本公司刊發本公告而由2015年8月26日起繼續暫停
買賣。本公司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本公司H股於2015年12月9日上午9時正
起恢復買賣。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五礦」 中國五礦集團公司，是一家在中國設立的國有獨資
企業，由國資委直接控制；

「中冶集團公司」 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設立的國有獨資
企業，由國資委直接控制，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公司」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08年12月1日
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證監會」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冶集團」 中冶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國資委」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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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監會」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戰略重組」 中冶集團公司與中國五礦之間的戰略重組，重組完
成後中國五礦將持有中冶集團公司全部股權，而中
冶集團公司將繼續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約
64.18%；及

「收購守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除非獲得中國證監會以及香港證監會的豁免，否則戰略重組根據中國相

關要求及收購守則可能導致對本公司股份的全面要約收購。本公司股東

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高度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林曉輝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2015年12月 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國文清先生及張兆祥
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經天亮先生及林錦珍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余海龍先生，任旭東先生及陳嘉強先生。

董事共同及個別地，就本公告內資料之準確程度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彼等所深知，本公告中表達之意見乃經適當
審慎考慮後方行達致，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以令本公告任
何聲明具誤導成分。

* 僅供識別


